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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180][bookmark: _Toc442166549]1总则
[bookmark: _Toc30960]1.1编制目的
为了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在景德镇市行政辖区内发生的城镇燃气事故，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小事故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和保障经济发展，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1639]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44216655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江西省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景德镇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景德镇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7966]1.3事故响应分级标准
城镇燃气事故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分为四级。具体分类标准如表1-1所示。
表1-1事故分级响应表
	序号
	级别
	分级标准

	1
	Ⅰ级
特别重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Ⅰ级(特别重大)燃气事故：
(一)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燃气中毒,下同)；
(二)10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特别重大社会影响；(三)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2
	Ⅱ级
重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Ⅱ级(重大)燃气事故；
(一)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二)5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3
	Ⅲ级
较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Ⅲ级(较大)燃气事故：
(一)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二)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4
	级
一般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V级(一般)燃气事故:
(一)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
(二)3000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一般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


[bookmark: _Toc442166552]上述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城市燃气高压管网因各种原因造成停气造成大范围停止供气属于Ⅰ级响应。
[bookmark: _Toc25049]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下列燃气（含天然气、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不含天然气长输管道）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燃气事故。
（2）超出市（县、区）应急处置能力的燃气事故。
（3）发生跨市（县、区）行政区划的燃气事故。
（4）需要由市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处置的燃气事故。
当发生Ⅱ级、Ⅰ级重特大燃气事故时，应立即上报上一级政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救援工作，待上级应急指挥到达后，移交指挥权，并听从其调动安排。
[bookmark: _Toc442166553]本预案所称燃气事故，是指燃气在输配、储存、销售、使用等环节中发生的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以及因其他突发事件衍生的燃气事故。
[bookmark: _Toc855]1.5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442166554](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秉承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监测和预警机制，努力把应急准备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景德镇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市城镇燃气应急管理工作，属地为主、专业处置、分级响应、逐级提升，形成市和县(市、区)两级管理、各部门分类指挥的城镇燃气事故应急体系。
(3)依法规范，整合资源。健全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地方性法规、规章，推进应急管理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储备，推进应急系统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实现部门、条块、军地之间的协调联动。
(4)专兼结合，社会参与。以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骨干力量，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为先期处置力量，组织、引导并发挥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辅助救援作用，逐步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应急救援体系。
(5)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件；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公众自救、互救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bookmark: _Toc3987]
2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442166555]在景德镇市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应急委）的统一领导下，设立景德镇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各相关单位建立、完善和实施城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负责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全市燃气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各成员单位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履行相应职责；各燃气企业根据城市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应急救援组织，开展相应的应急准备、应急预防、应急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28202]2.1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组成
成立景德镇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燃气事故指挥部），作为燃气事故应急管理的指挥决策机构。
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住建局主要领导、市应急局主要领导；
[bookmark: _Toc442166556]成员单位：市住建局、市纪委市监委、市委宣传部、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教体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城管局、市消防支队、市卫健委、市交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气象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乐平市人民政府、浮梁县人民政府、昌江区人民政府、珠山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昌南新区管委会、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景德镇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景德镇市水务公司、国网景德镇供电公司。
市燃气事故指挥部的职责如下：
（1）贯彻、落实国家和江西省燃气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方针、政策；
（2）决策景德镇市燃气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事项；
（3）决定预警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响应的启动、调整和终止，审批相关行动措施和处置方案；
（4）指导市（县、区）、指挥本级的应急处置，组织相关指挥部成员单位参与由上级领导指挥的应急处置；
（5）指导建立和完善燃气事故的各项应急保障，组织应急处置工作复核。
[bookmark: _Toc2095]2.2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住建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市燃气事故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根据国家、江西省和景德镇市燃气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制定相关工作方案；
（2）传达市燃气事故指挥部指示和批示，对燃气应急管理工作的相关事项提出建议；
（3）承担燃气风险信息和事故信息流转的中枢职能，并组织开展统计、分析和研判；
（4）根据燃气风险信息和事故信息的分析研判结果，向市城镇燃气事故指挥部提出预警和响应的相关建议，经批准后发布或传达相关信息；
（5）组织相关专家根据燃气事故的预警和响应措施制定相关技术方案；
（6）督导或协调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和后期工作的落实，制定各项应急保障方案；
（7）负责本预案的修订、演练、宣教、培训等预案管理工作；
（8）负责上级和市燃气事故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6575]2.3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住建局：负责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监督检查各地、各供气单位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牵头组织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开展全市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模拟演练；指导燃气企业对燃气设施的抢险抢修工作，组织燃气专家对口技术支援，参与事故调查等。
市纪委市监委：负责对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实施应急预案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违反本应急预案的行为，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违纪责任等。
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协调相关单位做好燃气事故以及应急救援的新闻发布和媒体报道工作。
市应急局：协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指挥重大事故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因事故灾难造成困难群众过渡性、临时性的生活救助等。
市公安局：负责现场治安维护和交通疏导，视情采取隔离警戒和交通管制等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遇险人员的疏散和救助等。
市发改委：按照规定参加事故调查工作等。
市自然资源局：按照规定参加事故调查工作等。
市财政局：拟订和组织执行燃气事故应急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对全市燃气事故应急保障资金使用的财政监督；管理市级燃气事故应急保障资金支出，为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提供资金保障。
市工信局：指导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加强安全生产，全面贯彻落实《景德镇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景德镇市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景安字〔2018〕19号)明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参与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燃气梭式窑安全生产的事故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市城管局：负责燃气管道违章占压的事故调查，并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市消防支队：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控制和扑灭火灾，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现场，并负责有毒物质的洗消工作等。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制定交通处置的应急预案；负责事故现场区域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工作，禁止无关车辆进入危险区域，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等。
市卫健委：负责协调有关医疗机构对事故现场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组织医务人员、抢救药品和设备参与救援等。
市交通局：负责应急处置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参与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燃气事故的调查等。
市生态环境局：监测、分析燃气事故对周边地区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并对事故产生的污染提出处置意见等。
市气象局：负责对燃气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的气象监测，提供必要的气象信息服务。
市民政局：负责因事故灾难造成困难群众的生活救助，协调遗体处理等善后事宜。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或者参与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事故调查，并参与相应应急处置工作。
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河水上交通引发的燃气安全事故的救援工作；组织协调救助力量，在专业救援及清污队伍的协同下控制水上交通引发的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事发水上及内河水域船舶污染清除工作；组织实施水上及辖区内河水上交通管制工作；组织协调水上及辖区内河水上的搜救工作。
市教体局：将燃气安全知识纳入中小学安全教育内容。组织学校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燃气安全使用和应急处置知识，提升社会公众防范和化解燃气安全风险隐患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高等院校恢复燃气专业设置，鼓励燃气经营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加大燃气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市文旅局：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使用和应急处置知识，提升文旅行业防范和化解燃气安全风险隐患的意识和能力。
市总工会：依法参与燃气事故调查处理。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抢险、救援、上级部门领导和调查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442166557]事发地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负责区域范围内燃气事故的属地响应（包括管道燃气、瓶装燃气、加气站等安全事故的处置），组织人员疏散安置、现场救助，确保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做好受害者及家属的安抚、赔偿及其他善后处置等工作。
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景德镇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配合专业救援单位进行城镇燃气事故的救援工作；提供城镇燃气专业救援装备及技术队伍，参与事故调查处理。
景德镇市水务公司：负责配合专业救援单位进行停水、紧急供水作业。
国网景德镇供电公司：负责配合专业救援单位进行停电、紧急供电作业。
[bookmark: _Toc951][bookmark: _Toc442166558]2.4燃气事故应急现场指挥部
市燃气事故指挥部在本预案启动后，应根据燃气事故的不同类型，选取符合安全要求和满足指挥需求的场所或场地，设立现场指挥部并明确现场指挥人员。
现场指挥部应在第一时间划定警戒隔离范围，确定统一的联系方式并通知参与应急处置的各方力量。
现场指挥部主要负责落实市燃气事故指挥部的各项指挥决策，协调和调度现场应急力量开展各项应急监测、救援和处置，组织重大突发情况和次生衍生事件的紧急处置。
现场指挥部下设9个工作组：
（1）危险源控制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市住建局、市应急管理局、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燃气梭式窑）。
成员单位：市消防支队、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燃气企业。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燃气事故危险区域内受伤和被困人员的救援；组织受损燃气设施、设备和管网的抢修、关停和放散；组织开展事故现场的火灾和爆炸险情排除，扑救火灾；当燃气事故对周边的道路、各类管线和线路及相关设施、建（构）筑物造成影响时，协调相关处置工作；协调开展对抢险救援工作产生影响的道路、设施、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拆除和破拆。
（2）安全警戒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交警支队、市交通局。
主要职责：负责布置安全警戒，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在人员疏散区域进行治安巡逻。
（3）安全疏散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政府牵头
成员单位：市工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主要职责：负责对现场及周围人员进行防护指导，疏散人员，转移周围物资。
（4）环境监测和危险物处置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成员单位：市消防支队、市气象局。
主要职责：负责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进行环境即时监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和危险物质的成分及浓度，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为事故提供风向、风速、温度、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因素，预测火势蔓延方向、速度和范围，有毒有害气体扩散的方向和范围以及空气污染潜能预报，为应急救援指挥和消除事故污染提供依据；对现场危险物质进行处置。
（5）医疗救护组
牵头单位：市卫健委
成员单位：市消防支队、市市场监管局、市民政局、市总工会。
主要职责：负责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治疗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6）事故调查组
牵头单位：市住建局
成员单位：市纪委市监委、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支队等，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技术保障依托专家组，专家组主要为省燃气协会专家库专家及燃气行业资深专业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对有关燃气事故进行调查。对燃气事故应急处置过程进行评估，为后期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提供经验。
（7）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住建局、市应急局、市财政局。
成员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交通局、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市民政局、事发地人民政府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抢险物资和工具、器具的供应及有效性保障，组织车辆运送抢险物资和人员。
（8）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住建局、市教体局、市文旅局、事发地人民政府、各新闻媒体组成。
[bookmark: _Toc442166559]主要职责：负责及时了解实情和救援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及时、客观的报道和信息发布；根据要求编写事故救援相关的信息快报和工作报告等。
将燃气安全知识纳入中小学安全教育内容。组织街道（乡镇）、社区、物业、学校等全社会各方面，持续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燃气安全使用和应急处置知识，提升社会公众防范和化解燃气安全风险隐患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高等院校恢复燃气专业设置，鼓励燃气经营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加大燃气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bookmark: _Toc29305]
3预警与信息发布
[bookmark: _Toc18003][bookmark: _Toc435198258][bookmark: _Toc442166564]3.1预防监测
各有关单位应当严格执行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制度，燃气企业严格落实入户检查制度。定期组织燃气企业、重点用户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督促落实整改。合理运用燃气事故统计、燃气设施运行数据库和燃气设施动态化管理系统及其他技术手段，做好燃气设施、设备的定期检测和风险评估。
在发生气象灾害、冬季保高峰供应和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重大社会活动期间，燃气行业相关单位应当加强燃气运行状态的监测和预报工作。
[bookmark: _Toc13903]3.2预警级别
按照燃气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本市燃气事故预警级别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重)和Ⅰ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3.2.1蓝色预警
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视情发布蓝色预警:
（1）相关自然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号，经研判，可能对本市燃气供应和管网安全造成一定影响的；
（2）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可能造成3000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的；
（3）因各种原因造成气源保障出现一般问题，实际保障量低于最高计划量95%，且无法在72小时内解决的。
3.2.2黄色预警
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视情发布黄色预警:
（1）相关自然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号，经研判，可能对本市燃气供应和管网安全造成较大影响的；
（2）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可能造成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的；
（3）因各种原因造成气源保障出现较重问题，实际保障量低于最高计划量90%，且无法在72小时内解决的。
3.2.3橙色预警
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视情发布橙色预警:
（1）相关自然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号，经研判，可能对本市燃气供应和管网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
（2）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可能造成5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的；
（3）因各种原因造成气源保障出现严重问题，实际保障量低于最高计划量85%，且无法在72小时内解决的。
3.2.4红色预警
下列情况之一的，可视情发布红色预警:
（1）相关自然灾害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号，经研判，可能对本市燃气供应和管网安全造成特别重大影响的；
（2）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可能造成10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的；
（3）因各种原因造成气源保障出现特别严重问题，实际保障量低于最高计划量的80%，且无法在72小时内解决的。
[bookmark: _Toc32752]3.3预警信息发布
市、县区（开发区、新区）燃气主管部门负责预警信息发布工作，依托现有预警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政务APP、微信、手机短信、智能终端、电子显示屏等，在一定范围内及时发布。预警级别可根据需要做出调整。重要的预警信息发布后，及时报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449]3.4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442166565]进入预警期后，市住建局、有关市（县、区）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可视情采取以下预防性措施:
（1）有燃气泄漏或者爆炸等先兆的，采取临时停气措施。
（2）组织有关应急处置队伍和专业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视情动员后备人员。
（3）必要时，做好相关区域内人员疏散准备。
（4）调集、筹措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物资及设备。
（5）加强燃气调度和供气压力调节，保障供气安全。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预防性措施。

[bookmark: _Toc7651]
4应急响应和处置
[bookmark: _Toc27566][bookmark: _Toc442166566][bookmark: _Toc435198266]4.1先期处置
城市燃气发生事故后，坚持属地处置为主的原则。供气单位和管理部门立即进行先期处置，除应立即拨打110、119、120求助外，还应立即向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同时组织相关人员抢险、控制事态发展。
[bookmark: _Toc18153]4.2情况报告
4.2.1基本原则
（1）迅速：最先接到事故信息的单位应在第一时间报告。
（2）准确：报告内容要客观真实，不得主观臆想。
（3）直报：发生较大燃气事故，要直报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同时报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4.2.2报告程序
（1）燃气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目击者、单位或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向供气企业应急电话报告。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报告后，立即指令相关部门派员前往现场初步认定是否属于重大（Ⅱ级）和特别重大（Ⅰ级）事故。
（2）相关部门和单位接报燃气事故后，应当及时相互通报。燃气事故发生后，要在半小时内口头、1小时内书面，将相关情况报告市委总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较大燃气事故或特殊情况发生后，必须立即报告。
（3）较大事故一经确认，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向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报告，并启动应急处理预案，重特大事故直接上报省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9682]4.3分级响应
本市燃气事故应急响应分为四级：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分别对应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燃气事故。当燃气事故发生在重要地段、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以及涉外、敏感、可能恶化的事件，应当适当提高应急响应等级。
一般和较大燃气事故发生后，由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和街镇、燃气管理、公安等部门按照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职责，组织、指挥、协调、调度相关应急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
重大、特大燃气事故发生后，由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同时向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省安委会报告，协调、调度全市相关力量和资源实施应急处置。由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所在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和街镇、燃气管理、公安等部门按照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职责，立即调动相关应急队伍和力量，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急处置。待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到达后移交现场指挥权。
[bookmark: _Toc442166567][bookmark: _Toc15353]4.4指挥和协调
市燃气事故指挥部指挥协调的主要内容：
①向市政府提出应急救援重大事项决策建议。
②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③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④协调有关应急力量实施救援行动，必要时，在全市范围内紧急征用、调配施救物资、设备、车辆和人员。
⑤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应急救援行动的进展情况。
⑥指导受威胁的周边敏感脆弱地区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工作，确定重点保护区域。
⑦必要时通过市政府协调武警景德镇市支队调集部队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市政府有关部门指挥协调的主要内容：
①启动本部门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②掌握现场信息，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③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和人员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④协调指挥本系统应急力量实施救援行动。
⑤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应急救援行动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抄送市燃气事故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4809][bookmark: _Toc442166568]4.5应急处置
4.5.1前期处置
燃气事故发生后，事发相关单位和所在社区应当在判定事故性质、特点、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基础上，立即组织有关应急力量实施即时处置，开展必要的人员疏散和自救互救行动，采取应急措施排除故障，防止事态扩大。市燃气事故指挥部应当立即指挥调度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组织抢险救援、实施先期处置、营救遇险人员、控制并消除危险状态，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关联动单位应当按照指令，立即赶赴现场，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和处置要求，快速、高效地开展联动处置。处置过程中，市燃气事故指挥部要实时掌握现场动态信息，并进行综合研判及上报。
4.5.2现场处置
燃气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包括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安置人员、上报事故情况等。
现场指挥部设立指挥长，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担任。当指挥长没有到达现场前，由事发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暂履行指挥长职责，市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参与处置工作。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前，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必须迅速、有效地实施先期处置，事故发生地市（县、区）政府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防止次生和衍生事故（事件）发生，及时控制危险源，切断事故灾害链。
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1）事发地公安机关立即设置事故现场警戒，实施场所封闭、隔离、限制使用及周边防火、防爆、防静电等措施，维持社会治安，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避免造成其他人员伤害。
（2）公安、消防、燃气主管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等应急力量迅速营救遇险人员，控制危险源和切断危险链。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对事故伤亡人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防疫处置。
（3）及时清除、转移事故区域的车辆，组织抢修被损坏的燃气设施，根据专家意见，实施修复等工程措施。
（4）燃气企业及时判断可能引发停气的时间、区域和涉及用户数，按照指令制定相应的停气、调度和临时供气方案，力争事故处置与恢复供气同时进行。
（5）必要时，组织疏散、撤离和安置周边相关人员，并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bookmark: _Toc442166571]4.5.3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根据事故的特点及危险源的不同以及应急人员的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泄漏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与现场物质相适应的救援物资和装备（防爆对讲机、防毒面具、防静电服、防火服等）。
[bookmark: _Toc442166572]4.5.4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事故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
[bookmark: _Toc442166573]4.5.5事故分析、检测与后果评估
燃气事故发生后，由市或县区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燃气专家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证，相关的环境监测机构负责对空气、土壤等样品就地实行分析处理，及时检测燃气浓度，并计算出扩散范围等应急救援所需的各种数据，以确定泄漏区域范围，并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bookmark: _Toc27836][bookmark: _Toc442166574]4.6信息发布
现场指挥部是事故信息的指定来源。市住建局负责宣传的科室负责事故信息的收集工作，报市委宣传部，由其负责事故的信息发布和对外报道等工作。
[bookmark: _Toc1326][bookmark: _Toc442166575]4.7扩大应急响应
当事故发展态势超出本预案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或事故进一步扩大时，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应迅速报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请求省政府协调支援，按程序办理。
[bookmark: _Toc442166576][bookmark: _Toc17573]4.8应急结束
事故现场得以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经现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事故现场清理和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指挥部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视突发事件的响应级别分别上报：一般和较大燃气事故报送市应急管理局、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和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重大和特别重大燃气事故应及时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省政府。
[bookmark: _Toc442166577]一般燃气事故的应急响应结束原则上由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宣布，较大燃气事故的应急响应结束原则上由市燃气事故指挥部宣布，重大和特别重大燃气事故的应急响应结束原则上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或根据省政府的要求由相关单位宣布，上级有要求的按上级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4533]5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442166578][bookmark: _Toc7688]5.1应急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市住建局分管副局长组织有关单位人员和专家，对燃气事故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向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交总结评估报告，同时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bookmark: _Toc442166579][bookmark: _Toc24009]5.2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442166580]事故责任单位、事发地所在市（县、区）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和燃气管理部门、公安、卫生、应急、民政等部门要及时做好受伤人员救治、救济救助、家属安抚、保险理赔及现场清理、设施修复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9339]5.3保险赔付
事故应急救援结束发生后，保险机构要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及时进行理赔。
[bookmark: _Toc4054]5.4调查报告
城市燃气事故调查应严格遵守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的各项规定。
事故调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1）调查中查明的事实；
（2）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
（3）事故结论；
（4）各种必要的附件；
（5）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6）经验、教训和安全建议。



[bookmark: _Toc442166581][bookmark: _Toc23876]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7437][bookmark: _Toc442166582]6.1指挥保障
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指定专门场所并建设相应设施，满足决策、指挥和对外应急联络需要。
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接收、显示和传递城市燃气事故信息，为专家咨询和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2）为城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及有关部门的信息传输提供条件。
[bookmark: _Toc24360]6.2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住建局有关科室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保证能够随时取得联系。市住建局地址：景德镇市瓷都大道1020号，联系电话：0798-8525136。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和相关单位调度值班电话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各种通信手段，保证各有关方面的通讯联系畅通。
[bookmark: _Toc442166583][bookmark: _Toc26463]6.3应急队伍保障
以政府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为主，燃气企业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协助，大中型燃气使用企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为辅，吸纳社会公众燃气应急人员作为燃气事故应急救援的补充力量。燃气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人员、装备，开展培训、演练。各级燃气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促使其保持战斗力，常备不懈。
其他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行政职责，为燃气事故应急队伍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bookmark: _Toc10834][bookmark: _Toc442166584]6.4应急资金保障
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对日常燃气应急工作预防、宣传、培训、演练等所需资金作出预算，经审定后，政府财政部门列入经费预算。
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政府财政部门对应急处置、事故调查费用依法进行核销。
[bookmark: _Toc14625]6.5应急装备保障
燃气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事故应急救援装备，燃气企业根据本企业、当地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建立抢险专业队伍，储备有关特种装备（小型挖掘机、应急抢修车、泄漏检测仪、潜水泵、燃气抢修救灾专用设备等），并指定专人对应急装备定期维护保养，保障应急物资有效性。
依托现有资源，合理布局并补充完善应急救援力量；
统一清理、登记可供应急响应单位使用的应急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完善相应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42166585][bookmark: _Toc1643]6.6交通运输保障
燃气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交通运输及管制的，由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进行协调，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提供相应保障。
[bookmark: _Toc28507][bookmark: _Toc442166586]6.7医疗卫生保障
由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卫生行政部门按照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职责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医疗卫生保障，组织协调各级医疗救护队伍实施医疗救治，并根据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特点，组织落实专用药品和器材。医疗救护队伍接到指令后要迅速进入事故现场实施医疗急救，各级医院负责后续治疗。
必要时，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可通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协调省、市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救治力量支援。
[bookmark: _Toc442166587][bookmark: _Toc18519]6.8社会治安保障
由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按照事发地所在市（县/区）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职责组织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做好治安工作。
必要时，事故发生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可通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协调有关力量支援。
[bookmark: _Toc442166588][bookmark: _Toc12139]6.9技术储备与保障
市住建局和燃气企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资源和技术设备设施资源，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技术支持。
应急响应状态下，气象部门要为事故的应急救援决策和响应行动提供所需要的气象资料和气象技术支持。
市住建局和燃气企业应加强市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技术储备，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442166589][bookmark: _Toc23489]6.10救援物资保障
燃气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储备应急救援物资，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以及有关企业根据本地、本企业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储备一定数量的常备应急救援物资；应急响应时所需物资的调用、采购、储备、管理，遵循“服从调动、服务大局”的原则，保证应急救援的需求。
各级行政部门的储备物资相关经费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财政分别解决；当地常备物资经费由当地财政解决；企业常备物资经费由企业自筹资金解决，列入生产成本。
必要时，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动员和征用社会物资。
跨市、市（县、区）、跨部门的物资调用，由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协调解决，必要时可由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报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进行协调。
[bookmark: _Toc442166590][bookmark: _Toc19195]6.11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燃气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涉及紧急避难场所保障的，由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协调事发地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支持配合，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广场、学校作为紧急避难场所。
紧急避难场所选择远离事故风险区域，必要时现场配备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器。
[bookmark: _Toc442166591][bookmark: _Toc5579]6.12宣传、培训和演练
（1）公众信息交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燃气企业要按规定向公众和员工说明本企业生产、储运或使用的燃气的危险性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广泛宣传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和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的常识。
（2）培训。有关应急救援队伍按照有关规定参加业务培训；燃气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对员工进行应急培训；市、市（县、区）、二级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对应急救援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应急救援管理机构加强应急管理、救援人员的上岗前培训和常规性培训。
[bookmark: _Toc442166592]（3）演练。燃气企业按有关规定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当地人民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定期组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并于演练结束后向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交书面总结。
[bookmark: _Toc19540]
7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442166593][bookmark: _Toc641]7.1预案演练
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拟定市级燃气事故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原则上一年不少于一次，并在相关部门、单位和燃气企业的配合下认真组织实施；各市（县、区）、开发区（新区）要结合所辖区域的实际，各燃气企业要结合本企业经营的需要，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练（桌面演练和现场演练），并在演练结束后，向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交书面总结。
[bookmark: _Toc13968][bookmark: _Toc442166594]7.2预案修订
下列情况，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组织对本预案应进行修订。
（1）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做出调整或修改，或国家出台新的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2）原则上每三年组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3）根据日常应急演练和市燃气事故应急行动结束后取得的经验，需对预案作出修改；
（4）因机构改革部门职责调整，需要对市燃气事故指挥部进行调整；
（5）其他。
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燃气管理部门应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和更新本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442166595][bookmark: _Toc10956]7.3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8267]7.4预案实施
本预案由市住建局制定、组织实施并负责宣贯。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32490][bookmark: _Toc17238]
附件
[bookmark: _Toc17580]附件1、燃气事故分级标准
燃气事故分级表
	序号
	级别
	分级标准

	1
	Ⅰ级
特别重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Ⅰ级(特别重大)燃气事故：
(一)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燃气中毒,下同)；
(二)10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特别重大社会影响；(三)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2
	Ⅱ级
重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Ⅱ级(重大)燃气事故；
(一)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二)5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3
	Ⅲ级
较大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Ⅲ级(较大)燃气事故：
(一)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
(二)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4
	IV级
一般
	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V级(一般)燃气事故:
(一)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
(二)3000户以上居民用户燃气中断供应,并造成一般社会影响；
(三)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


上述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bookmark: _Toc12728][bookmark: _Toc14015]
附件2市燃气事故应急处理流程图

一般失控
一般受控
城镇燃气事故
事发市县（区）先期处置、立即报告
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预警
关注事态
市燃气应急指挥部
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
上报
上报
续报
上报

	4

[bookmark: _Toc17932][bookmark: _Toc10775]附件3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通讯录
市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通讯录
	序号
	类别
	名称
	值班电话

	1. 
	市级部门
	市住建局（城镇燃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0798-8525157

	2. 
	
	市纪委市监委
	0798-8222142

	3. 
	
	市委宣传部
	0798-8277067

	4. 
	
	市应急管理局
	0798-8386011

	5. 
	
	市公安局
	0798-8567110

	6. 
	
	市发改委
	0798-8585368

	7. 
	
	市财政局
	0798-8298541

	8. 
	
	市工信局
	0798-8576557

	9. 
	
	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0798-8588031

	10. 
	
	市城管局
	0798-8505678

	11. 
	
	市消防支队
	0798-8336119

	12.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0798-7085700

	13. 
	
	市卫健委
	0798-8509855

	14. 
	
	市交通局
	0798-8578220

	15. 
	
	市生态环境局
	0798-8526806

	16. 
	
	市气象局
	0798-8584037

	17. 
	
	市民政局
	0798-8386651

	18. 
	
	市市场监管局
	0798-8292533

	19. 
	
	市教体局
	0798-8576290

	20. 
	
	江西省赣东航道事务中心
	0798-8582903

	21. 
	
	市总工会
	0798-8220889

	22.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0798-8516739

	23. 
	市县区政府
	乐平市政府
	0798-6832216

	24. 
	
	浮梁县政府
	0798-2626326

	25. 
	
	昌江区政府
	0798-8331022

	26. 
	
	珠山区政府
	0798-8523982

	27. 
	管委会
	高新区管委会
	0798-8331620

	28. 
	
	昌南新区管委会
	0798-8252830

	29. 
	天然气企业
	景德镇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95797 0798-8338086

	30. 
	
	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95777 0798-8289230

	31. 
	热线
	火警：119  匪警：110  医疗急救电话：120


[bookmark: _Toc20838][bookmark: _Toc29529]
附件4消防救援支队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景德镇市消防支队燃气相关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保管人员  余骏：13767811302）
	型号、规格
	腊丽山
	浙江路
	曙光路
	瓷都大道
	梧桐大道
	特勤站
	战勤保障
	合计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消防车
	4
	3
	5
	5
	5
	8
	16
	46

	消防斧
	4
	5
	2
	2
	2
	4
	2
	21

	液压剪（液压破拆工具组）
	2
	1
	1
	1
	1
	3
	1
	10

	切割机（无齿锯、双轮异向）
	1
	1
	1
	2
	3
	3
	6
	17

	消防水带（盘）
	90
	52
	80
	120
	150
	102
	410
	1004

	消防水枪
	20
	4
	3
	14
	11
	10
	60
	122

	泡沫枪（PQ16、PQ8）
	4
	1
	2
	4
	7
	6
	2
	26

	开花水枪
	12
	6
	2
	2
	2
	8
	2
	34

	消防水炮（自摆、遥控）
	2
	1
	2
	1
	3
	2
	5
	16

	消防头盔
	70
	42
	26
	32
	50
	46
	64
	330

	抢险救援头盔
	22
	37
	24
	40
	17
	45
	75
	260

	灭火防护服
	28
	54
	35
	29
	50
	49
	81
	326

	隔热防护服
	5
	6
	0
	1
	6
	6
	36
	60

	避火防护服
	4
	3
	1
	2
	6
	4
	15
	35

	抢险救援防护服
	15
	39
	10
	37
	55
	54
	535
	745

	化学防护服装（一级防化服）
	7
	2
	0
	0
	5
	8
	10
	32

	消防安全绳
	30
	10
	4
	8
	10
	13
	65
	140

	消防安全带（全身吊带）
	4
	5
	3
	6
	15
	10
	57
	100

	消防防坠落辅助设备
	2
	1
	0
	0
	0
	4
	4
	11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23
	17
	15
	18
	40
	30
	4
	147

	长管空气呼吸器（移动供气源）
	1
	0
	0
	0
	1
	2
	5
	9

	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4
	0
	0
	4
	0
	6
	14
	28

	磁力堵漏设备（磁压式）
	1
	1
	0
	0
	2
	2
	1
	7

	红外热成像设备（红外热像仪）
	2
	1
	0
	2
	2
	2
	1
	10

	无人机
	1
	1
	1
	1
	1
	1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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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主要燃气企业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景德镇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存放地点

	1.
	PE管全自动电熔焊机
	DRJ-VS
	1
	台
	抢修车

	2.
	发电机
	10500ESS
	1
	台
	抢修车

	3.
	防爆风机
	CBF-300
	1
	台
	抢修车

	4.
	天然气泄漏检测仪（新）
	SQJ-IA
	3
	台
	抢修车

	5.
	全量程天然气检测仪
	XP-3140
	1
	台
	抢修车

	6.
	防爆对讲机
	GP328
	6
	台
	抢修车

	7.
	阀杆
	
	6
	个
	抢修车

	8.
	阀门钩
	
	5
	个
	抢修车

	9.
	车载灭火器
	
	2
	个
	抢修车

	10.
	干粉灭火器
	MFZL 4/8
	44
	个
	场站

	11.
	二氧化碳灭火器
	MT/3
	8
	个
	场站

	12.
	防爆工具
	
	1
	套
	抢修车、场站

	13.
	线缆盘
	
	1
	个
	抢修车

	14.
	活动扳手
	200*24、250*30、300*36、250*40
	1
	个
	抢修车、场站

	15.
	套筒扳手
	
	1
	套
	抢修车、场站

	16.
	管钳
	12“
	1
	个
	场站

	17.
	十字螺丝刀
	
	2
	个
	抢修车、场站

	18.
	一字螺丝刀
	
	2
	个
	抢修车、场站

	19.
	圆锉刀
	
	1
	个
	抢修车、场站

	20.
	扁锉刀
	
	1
	个
	抢修车、场站

	21.
	剪刀
	
	2
	个
	抢修车、场站

	22.
	钢丝钳
	
	1
	个
	抢修车、场站

	23.
	尖嘴钳
	
	1
	个
	抢修车、场站

	24.
	整枝剪
	
	1
	个
	抢修车、场站

	25.
	安全帽
	
	16
	顶
	抢修车、场站

	26.
	警示桩
	
	50
	个
	仓库

	27.
	警示牌
	
	4
	块
	抢修车

	28.
	喷水壶
	
	2
	个
	抢修车、场站

	29.
	警示带
	
	2
	卷
	抢修车、场站

	30.
	防爆锹
	
	1
	个
	仓库

	31.
	老虎钳
	
	2
	个
	抢修车、场站

	32.
	防爆十字螺丝刀
	
	2
	把
	抢修车、场站

	33.
	防爆一字螺丝刀
	
	2
	把
	抢修车、场站

	34.
	防爆锤子
	
	1
	把
	抢修车、场站

	35.
	防爆开口扳手
	
	12
	把
	抢修车、场站

	36.
	防爆梅花扳手
	
	8
	把
	抢修车、场站

	37.
	电熔套筒
	DN32、63、90、110、160、200、250、315
	2
	个
	仓库

	38.
	热熔端帽
	DN32、63、90、110、160、200、250、315
	2
	个
	仓库

	39.
	电熔弯头
	DN32、63、90、110、160、200、250、315
	2
	个
	仓库

	40.
	防爆鱼嘴钳
	
	1
	把
	场站

	41.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
	套
	场站

	42.
	低温防冻手套
	
	3
	双
	场站

	43.
	低温防护头盔
	
	2
	顶
	场站

	44.
	低温防冻服
	
	2
	套
	场站

	45.
	低温防冻靴
	
	2
	双
	场站

	46.
	阻火器
	
	2
	个
	场站

	47.
	安全绳
	
	3
	个
	场站

	48.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2
	个
	场站

	49.
	灭火毯
	
	2
	个
	微型消防站

	50.
	消防水枪头
	65
	12
	个
	微型消防站

	51.
	消防水带
	8-65-20
	10
	个
	微型消防站

	52.
	消防头盔
	
	6
	个
	微型消防站

	53.
	消防雨靴
	
	6
	个
	微型消防站

	54.
	消防手套
	
	6
	个
	微型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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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存放地点

	1.
	PE管全自动电熔焊机
	
	1
	台
	工程部

	2.
	发电机
	车载式、移动式
	2
	台
	抢维修中心

	3.
	防爆风机
	
	1
	台
	抢维修中心

	4.
	天然气泄漏检测仪（新）
	
	20
	台
	管网巡检中心

	5.
	四合一检测仪
	
	2
	台
	管网巡检中心

	6.
	防爆对讲机
	
	4
	台
	运行管理部

	7.
	阀杆
	
	5
	把
	运行管理部

	8.
	阀门钩
	
	5
	把
	运行管理部

	9.
	车载灭火器
	
	4
	瓶
	燃气抢修车

	10.
	干粉灭火器
	8公斤
	8
	瓶
	运行管理部

	11.
	防爆工具
	
	1
	套
	燃气抢修车

	12.
	线缆盘
	
	2
	盘
	燃气抢修车

	13.
	活动扳手
	
	3
	把
	燃气抢修车

	14.
	套筒扳手
	
	
	
	

	15.
	管钳
	
	6
	把
	燃气抢修车

	16.
	管钳
	
	0
	
	

	17.
	U型板
	
	0
	
	

	18.
	十字螺丝刀
	
	3
	把
	燃气抢修车

	19.
	一字螺丝刀
	
	3
	把
	燃气抢修车

	20.
	两用螺丝刀
	
	0
	
	

	21.
	圆锉刀
	
	0
	
	

	22.
	扁锉刀
	
	1
	把
	燃气抢修车

	23.
	剪刀
	
	1
	把
	燃气抢修车

	24.
	钢丝钳
	
	0
	
	

	25.
	尖嘴钳
	
	0
	
	

	26.
	整枝剪
	
	0
	
	

	27.
	铆钉枪
	
	0
	
	

	28.
	安全帽
	
	20
	顶
	运行管理部

	29.
	警示桩
	
	10
	块
	管网运行中心

	30.
	警示牌
	
	50
	块
	管网运行中心

	31.
	喷水壶
	
	2
	把
	抢维修中心

	32.
	取样袋
	
	10
	只
	运行管理部

	33.
	警示带
	
	5
	卷
	抢维修中心

	34.
	防爆锹
	
	6
	把
	抢维修中心

	35.
	老虎钳
	
	1
	把
	抢维修中心

	36.
	铜扳手
	
	1
	把
	抢维修中心

	37.
	防爆十字起
	
	0
	
	

	38.
	防爆一字起
	
	0
	
	

	39.
	防爆锤子
	
	1
	把
	抢维修中心

	40.
	防爆开口扳手
	
	0
	
	

	41.
	防爆梅花扳手
	
	0
	
	

	42.
	电熔套筒
	
	5
	只
	运行管理部

	43.
	热熔端帽
	
	5
	只
	运行管理部

	44.
	电熔弯头
	
	5
	只
	运行管理部

	45.
	套筒扳手套装
	
	
	
	

	46.
	重型套筒子
	
	
	
	

	47.
	活动扳手
	
	
	
	

	48.
	防爆一字起
	
	
	
	

	49.
	防爆鱼嘴钳
	
	
	
	

	50.
	防爆改锥
	
	
	
	

	51.
	防爆扳手
	
	
	
	

	52.
	防爆内6
	
	
	
	

	53.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3
	套
	抢维修中心

	54.
	低温防冻手套
	
	
	
	

	55.
	低温防护头盔
	
	
	
	

	56.
	低温防冻服
	
	
	
	

	57.
	低温防冻靴
	
	
	
	

	58.
	阻火器
	
	5
	只
	抢维修中心

	59.
	安全绳
	
	3
	副
	抢维修中心

	60.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2
	副
	抢维修中心

	61.
	防渗透服
	
	
	
	

	62.
	灭火毯
	
	
	
	

	63.
	消防水枪头
	
	
	
	

	64.
	消防水带
	
	
	
	

	65.
	干粉灭火器
	
	
	
	

	66.
	消防头盔
	
	
	
	

	67.
	消防雨靴
	
	
	
	

	68
	消防手套
	
	
	
	

	
	综合抢险车
	
	2
	辆
	抢维修中心

	
	燃气巡检车
	
	1
	辆
	管网巡检中心

	
	皮划艇
	
	1
	辆
	抢维修中心

	
	三角架
	
	1
	付
	抢维修中心

	
	担架
	
	1
	付
	应急办

	
	防爆头灯
	
	6
	个
	抢维修中心

	
	电熔焊机
	
	2
	台
	抢维修中心

	
	镀锌钢管、配件
	
	若干
	
	抢维修中心

	
	铸铁管、管件
	
	若干
	
	抢维修中心

	
	扩应器
	
	1
	
	抢维修中心

	
	电镐
	
	2
	台
	抢维修中心

	
	电锯
	
	1
	台
	抢维修中心

	
	救生衣
	
	2
	件
	抢维修中心

	
	钢尺
	
	1
	把
	抢维修中心

	
	夹管器
	
	1
	台
	抢维修中心

	
	防化手套
	
	3
	副
	门站

	
	一体防化服
	
	3
	套
	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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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387]附件9 燃气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5804][bookmark: _Toc6506][bookmark: _Toc30754][bookmark: _Toc10319][bookmark: _Toc19548][bookmark: _Toc22868][bookmark: _Toc14391]9.1目的
为了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燃气火灾、爆炸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和保障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专项预案。
[bookmark: _Toc17760][bookmark: _Toc29996][bookmark: _Toc7498][bookmark: _Toc28643][bookmark: _Toc18978][bookmark: _Toc25752]9.2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对辖区内发生的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火灾、爆炸事故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901][bookmark: _Toc9895][bookmark: _Toc24127][bookmark: _Toc28178][bookmark: _Toc8566][bookmark: _Toc18239]9.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2章。
[bookmark: _Toc22020][bookmark: _Toc19311][bookmark: _Toc15370][bookmark: _Toc18040][bookmark: _Toc15963][bookmark: _Toc17071]9.4响应启动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4章。
[bookmark: _Toc28356][bookmark: _Toc7019][bookmark: _Toc9961][bookmark: _Toc10372][bookmark: _Toc18137][bookmark: _Toc2572]9.5处置措施
燃气火灾应急处置措施
危险源控制组组织抢险队伍，控制泄漏源，确定灭火介质，进行事故扑救，监控和保护周边具有火灾、爆炸性质的危险点，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一）初期处置
小火时，可选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大火时，采用水幕、雾状水。
扑救液化气体类火灾，切忌盲目扑灭火势，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下，必须保持稳定燃烧。否则，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形成大量的爆炸性混合气体，遇着火源就会发生爆炸，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
（二）报警
拨打119,120等，并视火灾情况及时报告政府有关部门。
（三）建立警戒区
警戒疏散组立即根据地形、气象等，在距离泄漏点至少1600米（以泄漏源为中心，半径1600米的隔离区）范围内实行全面戒严。划出警戒线，设立明显标志，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通知警戒区内和周边人员迅速撤离，禁止一切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
紧急疏散时应注意：
(1）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2）应向侧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3）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4）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
（四）制止泄漏
1.若阀门未烧坏，可穿避火服，带着管钳，在水枪的掩护下，接近装置，关上阀门，断绝气源。
2.若各流程管线完好，可通过出液管线、排污管线，将液态烃导入紧急事故罐，减少着火罐储量。
3.若泄漏发生在罐的底部或下部，利用已有或临时安装的管线向罐内注水，利用水与液化石油气的比重差，将液化石油气浮到裂口以上，使水从破裂口流出，再进行堵漏。为防止液化气从顶部安全阀排出，可以采取先倒液、再注水修复或边倒液边注水。
4.积极冷却，稳定燃烧，防止爆炸。组织足够的力量，将火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用射流水冷却着火及邻近罐壁，并保护毗邻建筑物免受火势威胁，控制火势不再扩大蔓延。在未切断泄漏源的情况下，严禁熄灭已稳定燃烧的火焰。
干粉抑制法：待温度降低之后，向稳定燃烧的火焰喷干粉，覆盖火焰，终止燃烧，达到灭火目的。
5.处置组织与现场监测
调集医院救护队、公安队伍等现场待命。环境检测组随时用可燃气体监测仪监视检测警戒区内的气体浓度。
（五）人员受伤处置
通过信号、广播组织、引导群众进行疏散、自救。对现场受伤人员进行营救、寻找，并转移至安全区，由医疗救护队负责对受伤人员进行抢救、护理。密切注视事故发展和蔓延情况，如事故呈现扩大趋势，应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启动区域性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区域性应急处置力量参与抢险、处置行动。
[bookmark: _Toc18697][bookmark: _Toc11176][bookmark: _Toc13431][bookmark: _Toc29267][bookmark: _Toc8089][bookmark: _Toc4297][bookmark: _Toc7929][bookmark: _Toc26222][bookmark: _Toc13694][bookmark: _Toc14504][bookmark: _Toc19245]9.6响应结束
应急结束遵循“谁启动，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决定，并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特殊情况下报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bookmark: _Toc5368][bookmark: _Toc11102][bookmark: _Toc8263][bookmark: _Toc30547][bookmark: _Toc10936][bookmark: _Toc24644][bookmark: _Toc9459][bookmark: _Toc11716][bookmark: _Toc12704][bookmark: _Toc27742][bookmark: _Toc26879]9.7后期处置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5章。
[bookmark: _Toc1305][bookmark: _Toc22420][bookmark: _Toc21319][bookmark: _Toc5399][bookmark: _Toc13763][bookmark: _Toc16164]9.8应急保障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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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250][bookmark: _Toc31254][bookmark: _Toc7134][bookmark: _Toc28216]附件10、城镇燃气泄漏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bookmark105][bookmark: _Toc9818][bookmark: _Toc1531][bookmark: _Toc8657][bookmark: _Toc2997][bookmark: _Toc5009][bookmark: _Toc8150][bookmark: _Toc12860][bookmark: _Toc17151][bookmark: _Toc3684][bookmark: _Toc21258][bookmark: _Toc7024]10.1目的
为了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城镇燃气泄漏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和保障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专项预案。
[bookmark: _Toc18411][bookmark: _Toc27141][bookmark: _Toc2828][bookmark: _Toc27465][bookmark: _Toc4419][bookmark: _Toc29050][bookmark: _Toc6571][bookmark: _Toc27376][bookmark: _Toc4020][bookmark: _Toc30861][bookmark: _Toc3109]10.2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对辖区发生的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不包含泄漏引发的中毒、火灾、爆炸。
[bookmark: _Toc3225][bookmark: _Toc17196][bookmark: _Toc865][bookmark: _Toc5325][bookmark: _Toc16028][bookmark: _Toc13195][bookmark: _Toc7696][bookmark: _Toc10707][bookmark: _Toc4780][bookmark: _Toc10935][bookmark: _Toc20254]10.3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2章。
[bookmark: _Toc32474][bookmark: _Toc29831][bookmark: _Toc12638][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29094][bookmark: _Toc21116][bookmark: _Toc26883][bookmark: _Toc2720][bookmark: _Toc16016][bookmark: _Toc6386][bookmark: _Toc25885]10.4响应启动
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4章。
[bookmark: _Toc7262][bookmark: _Toc27252][bookmark: _Toc24771][bookmark: _Toc15467][bookmark: _Toc30884][bookmark: _Toc11863][bookmark: _Toc28097][bookmark: _Toc24412][bookmark: _Toc4111][bookmark: _Toc14121][bookmark: _Toc3335]10.5处置措施
一、储罐泄漏紧急处置措施
1）储存有液化石油气的储罐发生开放性化学爆炸
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应立即向消防机构和有关部门报警报告，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关闭所有紧急切断阀，开启消防喷淋系统对相邻储罐进行喷淋降温，所有人员立即撤离现场，远距离设置警戒区域，等待专业救援机构救援。
2）储罐及其接管发生液相泄漏
(1）液相泄漏发生后，应立即停止一切生产作业，关闭所有紧急切断阀，开启消防喷淋系统，连接消防水枪，对泄漏出的液化石油气进行驱散，干粉灭火器上风头掩护。
(2）如泄漏发生在储罐底部，有条件时应开启高压水向储罐内顶水，气相石油气向其他储罐连通分流。
(3）实施烃泵倒罐作业，将储罐内的液化石油气倒入其他储罐或槽车内。
(4）以棉被、麻袋片包裹泄漏罐体本体，让其结冰以减少泄漏量，作业人员应配备背负式空气呼吸器避免中毒、窒息。
(5）如接管泄漏，则应用管卡型堵漏装置实施堵漏。
(6）警戒区域视泄漏量的大小而定，下风头应适当扩大距离。
3）储罐及其接管发生气相泄漏
气相泄漏发生后，储配站应停止所有作业，切断与之相连的气源，开启消防喷淋，灭火器掩护等措施到位后，根据现场情况实施倒罐、抽空、放空等处理。
4）储罐第一道密封面发生泄漏
(1）停止所有作业，关闭所有紧急切断阀，开启消防喷淋系统，连接消防水枪，准备干粉灭火器上风头掩护。
(2）启动高压水向储罐内顶水，连通气相系统。
(3）以法兰式带压堵漏设备进行堵漏作业。
(4）实施烃泵倒罐作业，将泄漏储罐的液化石油气倒入其他储罐或罐车。
(5）警戒疏散组设置警戒区域，警戒区域范围视泄漏程度而定，下风头适当扩大警戒距离。
(6）救援人员应在上风头掩护。
5）与储罐相连的第一个阀门本体破损发生泄漏
危险源控制组处置措施与上节储罐第一道密封面发生泄漏处置措施基本相似，增加棉被、麻袋片包裹阀门本体，浇水结冰减小泄漏量。
固定式液化石油气储罐事故特别注意事项：
(1）救援操作时应注意绝对避免出现任何明火、电火花、冲击火花等火源，救援人员应穿着防静电衣物，使用防爆工具。
(2）应急人员应加强自我防护意识，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避免烧伤、冻伤、中毒、触电等伤害发生，扩大事态。
二、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事故紧急处置措施
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在运输过程中，如遇到液化石油气泄漏，危险源控制组应立即通知所在地（或附近）液化气充装企业和起吊车辆，并及时营救和安全疏散周围人员，实施紧急处置措施。
一、参加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泄漏事故应急处置的人员应获取液化石油气的理化性质、毒性特征、中毒急救等必要信息，并按本措施进行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泄漏处置。
危险源控制组应首先询问遇险人员情况，了解容器储量、泄漏量、泄漏时间，部位、形式、扩散范围，周边单位、居民、地形、电源、火源等情况，消防设施、工艺措施、到场人员处置意见。
环境检测组使用检测仪器测定泄漏物质、浓度、扩散范围。
三、液化石油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一）报警
拨打119,120等，并视泄漏量情况及时报告政府有关部门。
（二）建立警戒区
警戒疏散组立即根据地形、气象等，在距离泄漏点至少400米范围内实行全面戒严。划出警戒线，设立明显标志，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通知警戒区内和周边人员迅速撤离，禁止一切车辆和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
对于大泄漏，考虑至少隔离800米（以泄漏源为中心，半径800米的隔离区）。
（三）消除所有火种
危险源控制组立即在警戒区内停电、停火，灭绝一切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种。进入危险区前用水枪将地面喷湿，以防止摩擦、撞击产生火花，作业时设备应确保接地。
（四）控制泄漏源
危险源控制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堵漏或翻转容器，避免液体漏出。如管道破裂，可用木楔子、堵漏器堵漏或卡箍法堵漏，随后用高标号速冻水泥覆盖法暂时封堵。
（五）导流泄压
若各流程管线完好，可通过出液管线、排污管线，将液态烃导入紧急事故罐，或采用注水升浮法，将液化石油气界位抬高到泄漏部位以上。
（六）罐体掩护
危险源控制组从安全距离以外，利用带架水枪以开花的形式和固定式喷雾水枪对准罐壁和泄漏点喷射，以降低温度和可燃气体的浓度。
（七）控制蒸气云
如条件允许，可以用锅炉车或蒸汽带对准泄漏点送气，用来冲散可燃气体；用中倍数泡沫或干粉覆盖泄漏的液相，减少液化气蒸发；用喷雾水（或强制通风）转移蒸气云飘逸的方向，使其在安全地方扩散掉。
（八）处置组织与现场监测
医疗救护组调集医院救护队等现场待命。环境监测组随时用可燃气体检测仪监视检测警戒区内的气体浓度，人员随时做好撤离准备。防止泄漏物向下水道、通风系统和密闭性空间扩散；隔离警戒区直至液化石油气浓度达到爆炸下限25%以下方可撤除。
（九）翻车起吊
如遇到车辆倾覆，至少要2辆25吨以下起吊车辆同时作业，防止二次事故。并预先在可能倾覆处铺上废旧轮胎，防止罐体与地面撞击。
储罐堵漏
1.若阀门未烧坏，可穿避火服，带着管钳，在水枪的掩护下，接近装置，关上阀门，断绝气源。
2.若各流程管线完好，可通过出液管线、排污管线，将液态烃导入紧急事故罐，减少着火罐储量。
3.若泄漏发生在罐的底部或下部，利用已有或临时安装的管线向罐内注水，利用水与液化石油气的比重差，将液化石油气浮到裂口以上，使水从破裂口流出，再进行堵漏。为防止液化气从顶部安全阀排出，可以采取先倒液、再注水修复或边倒液边注水。
4.积极冷却，稳定燃烧，防止爆炸。组织足够的力量，将火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用射流水冷却着火及邻近罐壁，并保护毗邻建筑物免受火势威胁，控制火势不再扩大蔓延。在未切断泄漏源的情况下，严禁熄灭已稳定燃烧的火焰。
干粉抑制法：待温度降低之后，向稳定燃烧的火焰喷干粉，覆盖火焰，终止燃烧，达到灭火目的。
5.处置组织与现场监测
医疗救护组调集医院救护队等现场待命。环境监测组随时用可燃气体监测仪监视检测警戒区内的气体浓度。
（五）人员受伤处置
通过信号、广播组织、引导群众进行疏散、自救。对现场受伤人员进行营救、寻找，并转移至安全区，由医疗救护组负责对受伤人员进行抢救、护理。密切注视事故发展和蔓延情况，如事故呈现扩大趋势，应及时向上一级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启动区域性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区域性应急处置力量参与抢险、处置行动。
2.3燃气压力管道事故
燃气压力管道发生气相泄漏
如气相泄漏量较大，应立即停止生产，关闭距离泄漏点两端最近的两个阀门，任其挥发后，置换处理；如气相泄漏量较小，且远离充装区、烃泵区，则应局部停止作业，关闭距离泄漏点两端最近的两个阀门，人员在上风头以手持灭火器监护，泄漏停止后置换处理。
2. 3.3燃气压力管道发生液相泄漏
燃气压力管道一般由管道燃气经营单位的抢险组织利用其专业器材进行应急处置，各应急小组按各自职责配合应急工作。
应立即停止所有生产作业，关闭储罐紧急切断阀，关闭距离泄漏点两端最近的两个阀门，灭火器上风头监护。
如泄漏管线管径大于等于DN80而且长度大于100米，且泄漏孔面积小于5mm，应考虑气相吹扫出管道内的大部分液体。
如泄漏管线管径大于DN100而且长度大于100米，且泄漏孔小于lOmm，则应立即以堵漏设备实施堵漏。
如泄漏管线与承压罐车装卸台、钢瓶充装台相连，可以用空罐车、空钢瓶倒出管线的部分液体，降低管道压力，而不进行堵漏，但必须时刻监视管道压力，不得低于0.1MPa，避免吸入空气。
如泄漏量较大，且风向朝储配站非生产区、配电房、发电机房或其他明火发生地，则应停止该区域的一切明火，拉断电源。
2.4液化石油气钢瓶事故
2.4.1钢瓶在充装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
(1）充装人员应立即通知停运机泵，停止所有作业，关闭充装总线阀门，切断储罐与充装台的工艺联系，关闭所有充装枪的根部阀门。
(2）立即就近取干粉灭火器对准发火点进行灭火。
(3）开启消防喷淋，对灌瓶间的其他钢瓶、工艺管线进行降温，消防水枪对准事故钢瓶及附近钢瓶进行重点降温，消除事故钢瓶周围的重瓶的超温发生连锁爆炸。
(4）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转移火灾附近的重瓶至安全地带。
钢瓶在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
(1）现场人员应立即远离钢瓶并向电话报警。
(2）现场人员应立即开展初期处置：切断明火，开窗通风，设法关闭或关小气源，翻转或平放钢瓶让泄漏的液体变气体泄漏，转移周边人员，转移钢瓶至相对安全空旷地方，并不得动用任何电器（开、关都不能）。
(3）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泄漏报警仪检测气体浓度，超过浓度，应穿戴防护服进入现场，使用防爆工机具救援，防止任何撞击与电火花。
(4）转移钢瓶至安全地点后进行后期处置。
处理管道天然气泄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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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气体遇到火源即可发生燃烧和爆炸。一旦发生爆炸，将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灾害。因此，在处理泄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防爆重于排险的思想。由于现场人员走动，铁器摩擦等因素易产生火花，势必造成扩散的天然气燃烧爆炸，不仅排险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周围的建筑物将遭到毁坏；
（2）危险源控制组赶赴现场后立即查找泄漏源，环境监测组检测周边可燃气体浓度；
（3）警戒疏散组根据天然气泄漏浓度和当时风向，确定警戒区域，拉好警示带，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严禁车辆通行和禁止一切火源，如切断泄漏区电源等；
（4）危险源控制组穿戴好防护用品，准备好灭火器材，对于可能产生的火灾，随时做好灭火的准备；
（5）医疗救护组检查现场是否有天然气中毒、窒息人员，并对伤员实施临时救护，有条件时应吸氧或接受高压氧舱治疗，出现呼吸停止者应进行人工呼吸，呼吸恢复后，立即转运至附近医院救治；
（6）危险源控制组人员立即关掉阀门，切掉气源，如果是阀门损坏，可用麻袋片缠住漏气处，或用大卡箍堵漏，更换阀门。若是管道破裂，可用木楔子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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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结束遵循“谁启动，谁负责”的原则，由有关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决定，并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特殊情况下报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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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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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景德镇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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